运动会参赛人员安全责任书告知书

为使运动会顺利进行，确保参赛学生人身安全，做到安全第一、友谊比赛，同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个人，特将运动会参赛人员安全责任告知如下：

1、 学生根据自身身体状况自愿报名参加比赛项目，并告知家长；患有心脏病、癫痫等不适宜进行体育运动的学生，不得报名参加比赛。

2、 运动员应提前购买相关的意外伤害保险，并且在运动会前到校医院参加体检，知晓体检结果，并将体检结果告知辅导员及家长。

3、 运动员在运动会之前了解运动会的纪律要求和注意事项，在运动会过程中运动员应自觉遵守运动会的规章制度。

4、 运动员经过检录后方可参加比赛，认真进行准备活动，以防止运动伤害。

5、 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视自身身体情况可终止自己的比赛。

6、 运动会中，运动员应该服从学校安排，听从统一指挥。

7、 运动会中不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和学校统一安排造成自身或他人受到伤害的，由学生本人承担相关责任。

 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学生、学院各执一份。

学生签字：                         2016年4月   日

学院签章：

